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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研字〔2018〕7号

关于印发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课程

听课制度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研究，对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
研究生课程听课制度》（中南大研字〔2016〕1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2018 年 5月 21 日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5月 23 日印发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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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课程听课制度

（2016 年 1月制定，2018 年 5月第一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，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

质量，根据教育部关于《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

本要求》（教社科〔2018〕2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

生课程建设的意见》(教研〔2014〕5号)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听课人员包括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、分管思想政治理

论课建设和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、学院和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

人、研究生院负责人、研究生教学督导员和导师组组长等。每次

听课时间不得少于 2学时，具体听课次数如下：

1. 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、分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研究生

工作的校领导，对每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，每人每学期至少

听 1次。

2.学院、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人每学期听课次数不少于 4

次；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每位成员，在一个任期内要对所有

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教师做到听课全覆盖。

3.研究生院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；研究生院培养与

督导办工作人员每学期听课次数不少于 6次；

4.研究生教学督导员每学期听课次数不少于 36 次；

5.各专业导师组组长每学期听课次数不少于 4次。

第三条 研究生课程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课程，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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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包括必修课、专业课、选修课和研究生开题、答辩报告会等。

第四条 听课人员可以自行选择听课课程和听课时间，采取不

定期随机听课；可以采取集体听课、集体评议的方式；可以有针

对性地跟踪听课，推荐教学效果好的讲授课程，推广其教学方式

方法。

第五条 听课人员听课时，应做到：

1.了解任课教师授课基本情况，主要包括政治纪律（坚持正

确的政治方向，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

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的光荣职

责等）和教学纪律（迟到、提前下课、学生管理等）、教学态度、

教材选用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与手段、考核方式、教学效果等。

2.了解学生答辩、开题报告的形式是否规范、内容是否详实、

指导教师是否认真负责等。

3.了解学生上课基本情况，主要包括有无迟到、早退和缺课

现象，课堂秩序情况，学生是否认真听讲、做笔记等。

4.利用课间休息或课后与学生和任课教师交流，听取学生和

任课教师的意见建议，并将听课后的有关意见建议反馈给任课教

师。

5.听课时要如实填写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听课记录本》

（以下简称《听课记录本》），研究生院负责检查和抽查。

6.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研究生课程听课工作，制定学期听课计

划，严格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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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听课人员对任课教师及学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要及

时给予答复和解决；不能答复和解决的，及时向研究生院反映，

由研究生院给予回复和解决。

第七条 听课记录作为研究生教学档案材料由研究生院和各

学院分别保管。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、分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

和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、研究生院负责人和研究生教学督导员的

《听课记录本》由研究生院存档；各学院、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

责人、导师组组长的《听课记录本》由各学院、专业学位教育中

心存档，在每学期放假前一个月将汇总结果报送研究生院。

第八条 研究生院定期总结听课情况，及时反馈相关意见建

议；各学院要认真组织听课工作，适时开展研究生评教、示范课

程观摩等工作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
研究生课程听课制度（试行）》（中南大研字〔2016〕1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